
房地買賣預定單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買 受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統編  連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E - M a i l  
賣 方 
( 建 設 公 司 ) 

 代 銷 公 司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建 案 名 稱  

定 金 總 額 新台幣              拾             萬元整 
已付定金      拾     萬元整。     □現金□支票□刷卡     收款人:   

民國    年    月    日前應補足定金     拾     萬元整。   收款人:   

訂購內容及說明： 

戶 別 
           棟            樓 面積：                          坪 

房 地 售 價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土             地 面積：                          坪 

車 位 ■平面 樓層第     層，編號第      號，共計     位，面積:         坪 車 位 售 價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總 價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簽 約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應繳簽約金 新台幣      佰     拾     萬元整 
一、本預定單於繳付定金後生效，如買受人僅繳付定金之一部，於應補足定金日前仍未補足定金全額或未於所定簽約日期完成買賣契約簽訂，本預定單即為解除，賣方得將上開房地及停車位

另行銷售，並依上述聯絡資訊擇一通知買受人，其原繳付定金之處理如下： 
    (一)屬未補足定金全額者，賣方退還買方原繳付之定金。 
    (二)屬未於所定簽約日期完成買賣契約簽訂者，依民法第249條辦理。 
二、辦理簽約手續時，應攜帶買受人(1)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乙張；如為法人者，則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正本及影本乙份(2)印章(3)簽約金(4)本預定單，赴指定地點辦理簽約手  
    續(如有缺漏，應於指定期限內補齊，如未補齊則視同未於所定簽約日期完成買賣契約簽訂，並依前項(二)辦理)。 
三、雙方就上開房地及停車位簽訂買賣契約者，定金即轉作房地買賣價金之一部。 
四、本單不得轉售第三人，各簽章欄位均須簽名（蓋章）；如有塗改，須由買受人於塗改處親自簽認並加蓋銷售(建設)公司專章。 
五、本定金收據須由經辦人簽章，並加蓋收款單位專用章始行生效。 
六、買受人經賣方委託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明確告知有關「買受人資料欄」內各項資料係賣方及信義房屋，基於買賣、不動產居間仲介代理銷售、買賣服務、行銷、客戶管理、統計與分析  
    、及其他與賣方及信義房屋營業目的活動相關範圍內，於賣方及信義房屋營業期間及營業地區內，處理及利用該等個人資料，以維護交易安全及提供相關服務，並於日後發送相關資訊。  
    買方有向賣方、信義房屋請求查詢、閱覽、複製、更正、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惟如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恐影響買賣雙方權益及信義房屋提供服務之品質。買受人願提供以上個人基本資 
    料並同意賣方、信義房屋蒐集其個人相關資料以利處理，並用於房屋流通銷售及契約期滿後之客戶關係維繫與其他行銷活動訊息提供，前述資料之蒐集及使用，買受人同意得由賣方、信  
    義房屋及其關係企業或受其委託之第三人為之，且於賣方、信義房屋營業期間內有權保留之。 
七、買受人已確認上述事項及本買賣標的相關產權資料，並已詳閱不動產說明書且知悉說明上註記*之注意事項內容。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 
八、買受人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並約定審閱權方式如下(買受人請勾選或填寫)： 
    □業已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行使審閱權利並了解契約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 註  

買受人簽章 
 

銷售人員簽章 
 ■委售:不動產經紀人 

□自售:建設公司主管 

 ■委售:代銷公司 

□自售:建設公司 

 

附註說明：1.請依建案類型(例如自地自建、各種合建等)、個案實際情形填寫。2.民法第249條條文如下:  第 249 條 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 
一、 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
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第一聯/客戶(紅)                         第二聯/銷售現場(綠)                        第三聯/建設公司(黃)                                 編號: 


